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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优良信息、

不良信息认定标准

（一）优良信息加分标准

序

号
类别 优良信息 计分标准

最高

得分

1

表彰奖励

企业及其员工获得国家部委、省级人

民政府及以上表彰奖励的
10 分/项

10 分

2
企业及其员工获得省级相关部门、市

级人民政府表彰奖励的
6分/项

3
企业及其员工获得市级相关部门、县

级人民政府表彰奖励的
4分/项

4
企业及其员工获得县级相关部门表彰

奖励的
2分/项

5

通报表扬
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

动获得国家部委、省级人民政府及以

上通报表扬的

8分/项

10 分

6
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

动获得省级相关部门、市级人民政府

通报表扬的

4分/项

7
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

动获得省工程造价管理机构、市级相

关部门、县级人民政府通报表扬的

2分/项

8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

动获得县级相关部门通报表扬的
1分/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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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咨询业绩
工程造价咨询

收入排名

全国前 100 名 10 分

10 分

全省 1-10 名 8 分

全省 11-50 名 5 分

全省 51-100 名 4 分

单一专业全省1-10名 3 分

各市排名前 10% 2 分

单一阶段全省1-50名 1 分

10

专业能力

作为主要起草

单位编写建设

工程标准规范

国际、国家标准规范 10分/项

10 分

行业、地方标准规范 5分/项

11

参与各级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组织或委

托的课题研究，计价依据、培训教材

制（修）订等

2分/次

12
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经验被推广或组织现场观摩

的，省级 5分/项，市级 3分/项

13

企业参加造价行业专业技能类竞赛中获奖，国家

级 10 分/项，省级 5分/项，市级 2分/项

企业员工获奖按相应级别减半加分

14

人员配备

企业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超过 10 人，且养老保险

缴纳齐全的，每增加 1名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，

加 0.2 分

10 分

15

企业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超过 10 人，且养老保险

缴纳齐全的，每增加 1名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，

加 0.1 分

5 分

16

企业员工中持有注册建造师、注册建筑师、注册

监理工程师、勘察设计注册证书的，且养老保险

缴纳齐全的，每人加 0.1 分

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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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
行业贡献

参加省级造价管理机构组织的调研、

评审、监督检查等业务工作的
1分/次

5分18
提供符合要求的典型工程案例被省或

设区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采用的
1分/项

19
企业申报造价指标信息被省或设区市

工程造价管理机构采用并发布的
0.5 分/项

20 基层党建

设立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并定期开

展学习、教育活动的
3分

5分获得县级以上党组织表彰奖励的 2 分

基层党建、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突出，

经验做法被相关职能部门推广的
2分

21 社会公益

捐赠价值累计大于五万元，小于等于

十万元的
1分 1分

捐赠价值累计大于十万元的 2 分 2分

注：1.同一主体因同一事项、行为获得多次加分的，按最高分值计取一次。

2.“表彰奖励”中的 1-3、“通报表扬”中的 5-6、“专业能力”中的 10-12

优良信息加分期限为 2年，其他优良信息加分期限为 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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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不良信息减分标准

序

号
类别 不良信息 计分标准

1

处罚（处理）

信息

企业及其员工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中被

追究刑事责任的
20 分/次

2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被省

级相关部门处罚的
15 分/次

3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被市、

县级相关部门处罚的
10 分/次

4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被省

级相关部门通报或约谈的
5分/次

5
企业及其员工因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被市、

县级相关部门通报或约谈的
3分/次

7

市场行为

不接受、不配合行业监管或拒绝报送有关资料

的
20 分/次

8
企业投标过程中存在扰乱市场价格，被投诉又

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
20 分/次

9

在评价年度内被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要求限期整改，拒绝整改或整改期满后未达到

整改条件的

20 分/次

10
以审减额作为计取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的主

要依据的
20 分/次

11

咨询服务

行为

故意泄露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过程中获知的当

事人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的
20 分/次

12
在建设工程计价活动中，出具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15 分/次

13
非项目咨询人员在项目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

盖执业印章的
10 分/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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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
诚信行为

在接受行业监管、申请信用评价、填报统计报

表等活动中提供虚假材料的
20 分/次

16
因未按约定履行工程造价咨询合同被投诉查

实的
5分/次

17

社会影响

因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质量引发重大群体性事

件、负面舆情，造成恶劣影响的
30 分/次

18
因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质量引发群体性事件、负

面舆情或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
20 分/次

19 因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质量被投诉查实的 10 分/次

20
“黑名单”

行为
“黑名单”行为转为不良信息的 10 分

企业自行申报受到司法机关和其他职能部门依法认定的处罚、处理等不

良信息的，按评价标准的 70%减分。


